Narrative Theology 敘事神學 歷代以來，教會不少的困難都來自釋經方面，特別是解釋聖經中的敘事體（參聖經敘事體，Narrative, Bibl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830,Name=Narrative, Biblical}*），而這種體裁的經文，還占了聖經的大部分。過去人曾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它，有從寓意法，有過分關注它的歷史性，亦有人認為它只是表達教義的一種形式。敘事神學則是近代學者企圖糾正前人錯誤的努力，使人能按它本身自具的條件接受它，進而能欣賞它的優點；這在舊約研究中成就尤著。敘事神學把近代人對敘述文體的研究成果，應用在聖經研究上，先讓人欣賞到聖經的敘述文體，然後再把因此而得到的啟迪用在神學上。
對擁護這種方法的人來說，他們有兩項主要的問題︰
1.原則上說，敘事神學是以任何形式與任何來源的故事，作為它的主題來研究，不管它來自聖經之內或聖經之外；我們立刻便會提出權威（Author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75,Name=Authority}）*的問題，聖經故事是本於什麼基礎，能成為神學思想的來源呢？再者，為什麼任何故事的解釋都要達致神學的層面呢？
2.不可否認的是，故事表達真理的方法，與命題式神學語句（如「耶穌是基督」）表達真理的方法，是不同的；意思是，它們需要人運用想像力（參神學上的想像力，Imagination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611,Name=Imagination in Theology}*）來閱讀。對於故事體裁，讀者必須具備一種敞開的心懷，預備接受「新」真理，亦即是他自己未曾認識的，也不是教會的信仰條文所明載的。這就構成了一個雙重的問題；首先是主觀的問題；任何人讀一個故事，難免將自己的因素加進故事，那麼加進去的，在什麼條件下才能成為神學的素材呢？什麼樣的條件下又不能？再者，我們似乎不需要以為閱讀故事所需要的那種敞開的心態，必然會與教會傳統的教義有牴觸。
當我們閱讀聖經的敘事體時，它蘊含的真理，到底會與教會傳統信仰互相排拒，還是互助互補，這問題看來是在乎讀者本身的態度。而更基本的問題，乃是釋經學（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*的問題，即是︰我們怎能夠一方面對聖經抱著敞開的態度，另一方面又能忠於那「一次交付」給我們的信仰？這是一個恆久又普世的問題，很可能也是一個兩難的問題。
另參︰釋經學（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；

聖經敘事體（Narrative, Bibl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830,Name=Narrative, Biblical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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